
科學技術研究發展 

採購作業實務 
 

簡報人：採購組 許倬瑋 



法源依據 
•科學技術基本法第6條第4項 
  公立學校、公立研究機關（構）、法人或團體接受
第一項政府補助、委託或公立研究機關（構）依法
編列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預算辦理採購，除我國締
結之條約或協定另有規定者外，不適用政府採購法  
之規定。但應受補助、委託或主管機關之監督；其
監督管理辦法，由中央科技主管機關定之。 

 
   *立法院院會103.01.07通過科技部組織法，國家科學委員會改制科技部。 

   

•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監督管理辦法。 

  



科研採購辦理原則及適用範圍 

•辦理原則： 

–促進科技發展。 

–維護公共利益。 

–公平合理。 

•適用範圍 

–採購目的為科學技術研究發展。 

–經費來源需全屬於科技預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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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斷依據 
•經費來源：政府機關補助、委託。 

  ※本校自有經費及教育部邁頂計畫經費不適用 

•契約明訂：採購案件是否屬科研採購，以該補助、 

            委託契約為準；如有疑義，由補助、 

            委託機關認定之。 

•性質：科學技術之研究發展。 

•排除適用：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另有規定者 

            外，不適用科研採購之規定(如GPA)。 
106-107年度GPA門檻金額為： 

    財物、勞務：新臺幣1,798萬元，工程：新臺幣2億2,485萬元。 

 

 GPA以上金額應依政府採購法辦理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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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程提示：採購組網站-科研採購 



• 採購金額新臺幣1~100,000元 

程    序 相   關   作   業 

請購 
(核准後方得

辦理) 

1. 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案件請購單(乙式) 
 （授權由辦理單位主管決行，免會研發、總務、主計）（得免附補

助或委託契約） 

2.廠商報價單  

3.規格需求說明文件(無者免) 

訂約 
得免 
或同「採購金額新臺幣100,001~999,999元」 

驗收 
得免 
或同「採購金額新臺幣100,001~999,999元」 



• 採購金額新臺幣100,001~999,999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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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 相   關   作   業 

請購 
 

※核准
後方得
辦理！ 

1. 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案件請購單(甲式) 
2. 補助或委託契約(或其他足堪認定採購方式之文書及相關佐證資

料)(如有疑問請洽詢研究發展處) 

3. 廠商報價單 
4. 規格需求說明文件(無者免) 

（協商） 視個案需要得就規格或需求等進行協商（協商紀錄；要點11） 

訂約 

1. 填寫授權系所辦理採購紀錄； 
2. 廠商出具科研採購投標廠商聲明書； 
3. 科研採購契約書（不訂約者，採購紀錄視同契約） 

公告 於本校首頁「校園公佈欄」刊登決標公告 

驗收 
填寫驗收紀錄（財物項次或功能複雜者須附規格功能檢測表），
需貼牌者請洽保管組動產股 

http://ntuacc.cc.ntu.edu.tw/acc/index.asp
http://ntuacc.cc.ntu.edu.tw/acc/index.asp
http://ntuacc.cc.ntu.edu.tw/acc/index.asp
http://ntuacc.cc.ntu.edu.tw/acc/index.asp
http://procurement.ga.ntu.edu.tw/xhr/archive/download?file=56d1f17b48b8a12b2c00005b
http://procurement.ga.ntu.edu.tw/uploads/asset/data/56f8e4c448b8a1541100000c/%E7%A7%91%E7%A0%94-%E8%B2%A1%E7%89%A9%E5%8B%9E%E5%8B%99%E6%8E%A1%E8%B3%BC%E7%B4%80%E9%8C%84_%E7%B3%BB%E6%89%80%E4%BD%BF%E7%94%A8_.docx
http://procurement.ga.ntu.edu.tw/uploads/asset/data/56f8e50348b8a1540e00000c/%E7%A7%91%E7%A0%94%E6%8E%A1%E8%B3%BC%E5%BB%A0%E5%95%86%E8%81%B2%E6%98%8E%E6%9B%B8.doc
http://procurement.ga.ntu.edu.tw/uploads/asset/data/56f8e52048b8a1541300000c/%E7%A7%91%E7%A0%94%E5%A5%91%E7%B4%84104.10.29%E4%BF%AE.doc
http://www.ntu.edu.tw/
http://procurement.ga.ntu.edu.tw/uploads/asset/data/56f8e79348b8a15411000012/%E7%A7%91%E7%A0%94%E9%A9%97%E6%94%B6%E7%B4%80%E9%8C%84.doc
http://procurement.ga.ntu.edu.tw/uploads/asset/data/56f8e79348b8a1540e000010/%E8%A6%8F%E6%A0%BC%E5%8A%9F%E8%83%BD%E6%AA%A2%E6%B8%AC%E8%A1%A8.docx


•採購金額新臺幣1,000,000元以上未達GPA門檻金額 

  (未達新臺幣1,000,000元者得準用)  
程序 相   關   作   業 

請購 

1. 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案件請購單(甲式)（須會研發、總
務、主計，未達新台幣200萬元者授權由總務長決行，新台
幣200萬元以上者由校長決行） 

2. 補助或委託契約(或其他足堪認定採購方式之文書及相關佐
證資料)(如有疑問請洽詢研究發展處) 

3. 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公告資料及規格需求說明文件(符合
本校要點§6-2得免除公告程序者免附) 

4. 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不採公告方式理由說明書(依本校要
點§6-2免除公告程序者須檢附) 

5. 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審查配分表、成立科研採購審查小
組申請書 

6. 廠商報價單 

7. 規格需求說明文件(無者免) 

公告 刊登公告(依本校要點§6-2後半免除公告程序者免) 



注意事項 

•各單位自行辦理者，如須訂契約，應由雙
方用印；送文書組用印前加會採購組及主
計室審核。 

•免會相關單位之情形： 

＊系所30萬元以下、行政單位10萬元以下免會主
計室。 

＊以科技部經費辦理者免會研發處，但如有疑義
仍由研發處認定。 



協商＆押標金、保證金 

•請購單位得於訂定契約前，與供應廠商就
規格或需求等進行協商。 

•協商非以書面為之者，應作成書面紀錄，
載明接觸對象、時間、地點及內容。 

•與協商相關之文件應附卷備供查詢。 

•本校得規定廠商所應繳納押標金、保證金
或提供其他擔保及沒入或發還押標金或保
證金之條件。 

 



10萬元 < 採購金額（新台幣）< 1,798萬元 

科研採購甲式請購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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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單位自辦（請購仍須

經總務長或校長核定） 

• 採購組辦理 

100萬元 



帳務系統-請購管理-請購作業-科研採購甲式請購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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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達NT.100萬元 

    逕洽廠商辦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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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購文件：經費核定清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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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商報價單 

 若無規格書，應詳

列： 

• 廠牌型號及數量/勞

務委託項目 

• 所含稅捐（不限於

營業稅及關稅） 

• 貿易條件 

• 付款條件等 

 



 協商、訂約及驗收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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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研採購協商
紀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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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商設立證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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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商設立證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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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商納稅證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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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商納稅證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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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必要文件： 

   廠商聲明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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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負責人出席： 

出席代表授權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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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研採購紀錄 



2017/5/3 28 

科研採購決標公告：台大首頁 - 校園公佈欄 



2017/5/3 29 



2017/5/3 30 



2017/5/3 31 

科研驗收紀錄 



2017/5/3 32 

功能檢測表 



2017/5/3 33 

保固證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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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商送貨簽收單 



採購金額1,000,000元以上,未達1,798萬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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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式請購單 
（公告審查） 

2017/5/3 36 



公告資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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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資料 

 



甲式請購單 
（不經公告 
逕洽廠商審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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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採公告方式 
理由說明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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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配分表 
 

2017/5/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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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立審查小組申請
書及建議名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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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研採購公告 

• 招標公告： 

--期間以7日為原則 

--校園公佈欄（ 100萬元以上採購組網頁同步） 

--不經公告逕洽廠商審查者免 

• 決標公告 

--校園公佈欄（100萬元以上採購組同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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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審查案件 

開標（審查資格、規格合格） 

初審意見報告 

審查會議（審查小組建議底價） 

議價、簽約 

履約完成辦理驗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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錯誤態樣 
•提出科研採購之請購，卻又由政府電子採購網之共同供

應契約下訂。 

•不同設備向同一廠商採購，故意分批辦理。 

•誤以為未達100萬元之採購不得辦理公告審查。 

•誤以為經補助機關指定分包對象、新台幣100萬元以上之
科研採購，得免公告亦無需審查。 

•採開口契約方式，未於採購紀錄載明議定之數量及單價
。 

•誤以為預先支付全部價金即得『結案』。 

•未於計畫執行期限完成驗收致無法結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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履約驗收 

•權責單位：請購單位。 

•履約期間，對廠商各項申請作業，各業務單位
應本權責積極協助廠商解決。 

•應履行查驗之責，於廠商履約期間，就履約情
形辦理查驗、測試或檢驗，以掌握履約進度及
交貨品質。 

•得以傳真書面審核或實地查驗、測試、檢驗等
方式行之。 

•採購金額逾新臺幣10萬元以上，辦理驗收並作
成書面紀錄，得準用政府採購法相關程序。 

 



使用效益分析 

•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監督管理辦法§10： 

＊辦理科研採購所購入之設備，應妥善使用；
達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者，並應製作其使
用狀況之書面紀錄，備供查詢。  

＊前項設備於補助、委託關係存續期間，不
得設定負擔或處分。但依其他法令規定得
設定負擔或處分，或經補助、委託機關同
意者，不在此限。  



使用效益分析 

•本校作業要點§16： 

＊依本要點購入之設備應妥善使用；達新臺
幣一百萬元以上者，請購或接管使用單位
應製作其使用狀況之書面紀錄，備供查詢。 

＊前款設備於補助、委託關係存續期間，不
得設定負擔或處分。但依其他法令規定得
設定負擔或處分，或經補助、委託機關同
意者，不在此限。 



爭議處理 
• 本校於收受廠商異議之次日起十五日內為適當之處

理，並將處理結果以書面通知異議廠商。 

• 本校與廠商因採購事項而生爭議者，應依法令及契
約規定，考量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，本誠信和諧，
盡力協調解決之。 

• 因科研採購爭議涉訟時，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，
並以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 



共同供應契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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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供應契約 

各機關得就具有共通需求特性之財物或勞務，與廠商簽訂共 

同供應契約。（GPL§93）           

1.前提：機關有共通需求特性之財物或勞務採購。 

2.效益：節省採購成本及人力。 

3.子法：共同供應契約實施辦法 

        中央機關共同供應契約集中採購實施要點 

           電子採購作業辦法 

4.訂約機關：台灣銀行採購部、經濟部工業局。 

5.適用機關（含受補助之法人或團體）：應利用共同供應契約辦 

  理採購。有正當理由者，得不利用共同供應契約。  

6.共同供應契約電子採購作業系統流程：(需求調查→) 

契約公告→請購→下訂→履約→驗收→滿意度調查→付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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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帳號申請 

一、申請路徑：採購組網站→常見問題→其他，
經審核後開放辦理招標、共約下訂等權限。 

二、如上開承辦人員離開原單位，應請接續辦
理採購人員提出新帳號密碼，並將原帳號
報請採購組取消。(一人一帳號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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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C卡效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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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申請人資料未記錄於IC卡內，不影響IC卡使用，若職務
異動，請列入移交。 

有效期限自發卡日起 5 年 



組織及團體憑證 

•組織及團體憑證IC卡於屆期30天內於
線上以原卡片辦理換發，可直接辦理
線上換發。 

•新卡申請作業時間約2週至1個月，收
到憑證IC卡後，請於發卡日期後90天
內，完成開卡作業，如逾期未開卡憑
證將自動被廢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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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xcaweb.nat.gov.tw/XCA/XCA2Test/XCAP2PS2SApply/P2PS2S-1.html
http://procurement.ga.ntu.edu.tw/zh_tw/qa/other/%E6%94%BF%E5%BA%9C%E9%9B%BB%E5%AD%90%E6%8E%A1%E8%B3%BC%E7%B6%B2%E6%8E%A1%E8%B3%BCIC%E5%8D%A1%E7%94%B3%E8%AB%8B-%E5%B8%B3%E8%99%9F%E7%94%B3%E8%AB%8B-%E5%B8%B3%E8%99%9F%E7%95%B0%E5%8B%95%E7%AD%89%E4%BA%8B%E9%A0%85-24628724
http://procurement.ga.ntu.edu.tw/zh_tw/qa/other/%E6%94%BF%E5%BA%9C%E9%9B%BB%E5%AD%90%E6%8E%A1%E8%B3%BC%E7%B6%B2%E6%8E%A1%E8%B3%BCIC%E5%8D%A1%E7%94%B3%E8%AB%8B-%E5%B8%B3%E8%99%9F%E7%94%B3%E8%AB%8B-%E5%B8%B3%E8%99%9F%E7%95%B0%E5%8B%95%E7%AD%89%E4%BA%8B%E9%A0%85-24628724


貳、請購及下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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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品→購物車→請購單(線上/校內)→申 

請核可→下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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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品查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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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品查詢 



商品查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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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品查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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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品查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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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品查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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購物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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購物車 

 

68 



購物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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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製請購單(書面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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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訂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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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訂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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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訂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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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訂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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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訂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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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製訂單(書面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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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製訂單(書面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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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共約請購注意事項 

一、採共同供應契約辦理者，請購時應檢具由政府
採購網(http://web.pcc.gov)→「共同供應契約」所
產生之「請購單」，完成簽核(監辦)程序後，再
據以下訂，勿逕以共同供應契約之「訂單」作
為請購文件。 

二、請購時，不得意圖規避採購規定切割訂單或化
整為零。(GPL§14) 

三、注意契約安裝費用問題。 

四、注意綠色採購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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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共約請購注意事項 

五、共約單筆訂單金額可能設有最低訂購限制，但
如經廠商同意以該數量交貨者不在此限。 

六、共約決標規格及功能如不符合需求，則應另行
招標，不得以扣除原設備規格之項目方式辦理
。 

七、「警衛人員」採購應於報到時辦理驗收，並應
要求廠商於限期內提出相關證明文件。 

八、部分品項產品應簽經授權人員核准採限制性招
標（如電腦軟體、碳粉匣、原廠原裝油墨、資
料庫系統等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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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屬原有採購之後續零配件供應，
有相容互通之需要，擬依採購法第
22條第1項第4款規定以限制性招標
方式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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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共約請購注意事項 

九、額外項之加項應與該請購品項相關，且不得據
以讓廠商巧立名目任意哄抬加價；契約已規定
廠商應供應之品項亦不得列為額外項。 

十、如與廠商另議優惠內容或贈品或特殊安裝送貨
地點等均應於額外項清楚載明規格內容，以為
驗收依據。 

十一、額外項廠牌型號數量如有規定均應填寫清楚。 
十二、額外項之(純)加項部分不得超過10萬元(加減

項不得互抵)。 
十三、廠商不得以更優惠之價格或條件供應契約產

品予某特定訂購機關。（實施辦法九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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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共約請購注意事項 

十四、30萬元以下訂單，於請購單簽核完成後自行
下訂並辦理交貨驗收付款程序，驗收請務依
契約要求廠商提具相關文件，如出廠證明、
保固書及商品驗證登錄證書等。 

十五、逾30萬元以上訂單，除依前條辦理外，驗收
前應登記採購組主驗人時間。 

十六、採購程序當中須隨時於政府採購網進行更新，
如請購、下訂、簽收、驗收等均須於該網站
進行線上紀錄。 

十七、綠色採購環保產品查詢： 
資訊產品、家電產品、辦公用產品…（採購組最新
消息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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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共約請購注意事項 

不利用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時： 

一、共同供應契約實施辦法§6： 

  適用機關應利用本契約辦理採購，並於辦理採
購時通知訂約機關。但契約另有規定者，從其
規定。 

  前項適用機關有正當理由者，得不利用本契約，
並應將其情形通知訂約機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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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共約請購注意事項 

不利用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時 
二、共同契約條文含下列說明者： 

1. 「本案依共同供應契約實施辦法§6-1但書規定辦理。
本案各適用機關得自行決定是否利用本共同供應契約辦
理採購。意即本案適用機關依據本條規定，得自行決定
是否利用本共同供應契約辦理採購，若不利用本契約，
不需依共同供應契約實施辦法§6-2通知本採購部。」 

2.「惟各適用機關不利用共約者，仍請注意應按政府採購
法令規定辦理採購，並請留意GPL§14 (分批採購)、
§19(公開招標原則)、§26(規格訂定原則)、§36、
§37(投標廠商資格)等規定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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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共約請購注意事項 

不利用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時： 

三、可否逕洽低價廠商？ 

問題：型號規格完全相同之電腦商品1台，共同供應
契約價格為11萬5仟元，購物網促銷價格11
萬元，可否逕向購物網購買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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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仍應回歸政府採購法規定，10萬元以下為
小額採購，得逕洽廠商辦理，10萬元以上
採購，依一般採購規定辦理。 



參、共約履約管理 

一、廠商送貨安裝時，請購單位應指派相關人員到
場簽收及確認(廠牌、型號、數量、產地、生產
期限、規格與訂單契約規定)。 

二、請確認廠商所送貨物符合規定後，再同意廠商
進行後續安裝。 

三、安裝過程監督廠商是否依規定安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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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共約履約管理 

四、安裝完成請檢查零配件及相關文件是否提供完
全，如數量不足後續結算驗收時應核實扣除(
依GPL§72辦理減價收受) 。 

五、履約完成時間如超過訂單規定期限，應依共約
罰則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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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共約驗收 

一、主驗人員分工：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§91，
主驗人員主持驗收程序，抽查驗核廠商履約結
果有無與契約、圖說或貨樣規定不符，並決定
不符時之處置。 

二、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0年9月24日(90)工
程管字第90031220號函示及95年8月29日工程
企字第09500331000號函附會議紀錄結論(公開
於該會網站)，請購人不得為主驗人員。 

三、主驗人員應為本校正式教職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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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共約驗收 

四、總金額逾30萬元之訂單，請通知採購組參加驗
收，總金額30萬元以下訂單，由請購單位指派
主驗人驗收。 

五、10萬元以下訂單，以請購文件、驗收記錄(得
免)、契約規定廠商交貨應附文件、黏貼憑證
用紙辦理付款事宜。 

 

 

95 



驗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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驗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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驗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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驗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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驗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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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共約保固 

• 使用單位自行注意契約保固條款： 

一、保固期限。 

二、叫修期限。 

三、違反叫修期限義務之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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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碼 

單位依採購法辦理之案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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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制性招標 
 

 
 



請購文件: 

 

底價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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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載明幣別 

廠商名稱 

底價簽核 
應押日期 



限制性招標 
申請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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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開取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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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章 
簽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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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訂底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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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審查表 

--應與招標公告資格 

   所載一致 

--限制性招標得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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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開取得 
--投標須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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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標公告應載明
廠商應備之投標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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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標紀錄 
 
--學生及臨時人員
不能辦理採購！ 
--由依人事法規進
用之人員辦理 
--履約期限等條件 
與規格是否一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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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能檢測表 

 

2017/5/3 115 



2017/5/3 116 

功能檢測表 

表單版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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驗收紀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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驗收紀錄 

 



預約驗收系統-文件下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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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完畢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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